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

为推进新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发展，积极探索工程总承包的实施模式，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实施办法》（新建规〔2020〕5号）等文件精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决定在部分地区开展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试点工作。为有序推进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试点各项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九届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和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先行先试原则，改革创新招投标制度。着力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方面开展试点工作，形成经验和制度，为我区全面推行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工作提供示范。
二、工作目标
通过工程总承包试点，探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实施工程总承包的方法和路径，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管理水平，节省建设投资、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推进项目设计与施工的深度融合，促进工程建设科技创新；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效遏制违法发包和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大型勘察设计、施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加快与国际接轨。 
三、试点范围
（一）试点地区：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和田地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
（二）试点项目范围：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功能要求等前期条件明确、技术方案成熟，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四、工作步骤
（一）第一阶段：制定方案、开展培训（2021年9月至10月20日）
1、制定方案。试点地区根据工作实际，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暂行规定（试行）》及此方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于2021年10月8日前上报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任单位：试点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培训宣贯。各试点地区在10月10日之前上报培训计划。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根据培训计划开展试点前的培训宣贯工作，确保各方主体及时掌握工程总承包招投标相关政策规定。（责任单位：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试点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第二阶段：启动实施（2021年10月底至2022年10月31日）
各试点地区按照制定的工作实施方案，启动项目试点工作，在启动项目试点前将试点项目基本信息情况报备。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做好服务指导工作，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责任单位：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试点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第三阶段：总结交流、逐步完善（2022年11月）
及时总结经验，选取工程总承包招投标试点工作成效突出、效果明显的试点地区，做好经验交流，推进工程总承包招投标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各项制度。（责任单位：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试点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试点地区要充分认识工程总承包招投标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强化工作责任，细化分工。及时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报各地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部门，协力推进试点工作的落实。
（二）加强沟通协调。开展试点工作中，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形成信息互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将试点工作抓实落细，取得实效。 
（三）确保试点成效。认真对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暂行规定（试行）》，结合实际，及时总结好经验和做法。针对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自治区、兵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沟通，不断完善工程总承包招投标各项机制，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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